





关于《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标准》
第二次修订说明
《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标准》（以下简称“轻钢设计资质标准”）实施近十年来，规范和提高了轻型钢结构设计水平，推动了我国钢结构行业的健康发展，但是《轻钢设计资质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下列问题：
[bookmark: _GoBack]1）目前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主要由钢结构专业承包商取得，因标准对设计规模限制，没有对高层钢结构和金属屋墙面围护结构等进行规模划分，因此，建议本次《轻钢设计资质标准》修订增加高层钢结构和金属屋墙面围护结构设计内容。
2）钢结构专业不同于其他专业，设计内容具有专业特色，设计包括一次设计和深化设计等内容。国内多数钢结构工程实施中，前者由大型设计单位完成，后者由专业设计公司完成，两种设计都需要结构工程师去主导，现在钢结构深化设计对工程项目实施越来越取决定性作用，但目前一次设计和深化设计之间存在界线不清、责任不明等现象。因《轻钢设计资质标准》对钢结构深化设计未覆盖，建议本次修订增加。
3）目前钢结构工程建设中，存在大量施工临时措施结构设计、施工阶段结构分析等工作，如大跨度钢结构的临时支承结构设计、高层钢结构施工模拟分析、临时施工栈桥、设备临时支承架等，这对主体结构成型、结构使用安全及现场施工安全是非常关键的。目前标准中没有覆盖这项目内容，建议本次《轻钢设计资质标准》修订增加这部分内容。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按2014年1月13日住建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函的要求，起草组召开钢结构行业专家会议讨论并进行了仔细研究，《轻钢设计资质标准》第二次修订意见如下:
1. 专业技术人员配备问题
从钢结构项目设计需求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市场实际情况，建议专业技术人员配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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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专业：原来标准设置建筑专业对钢结构设计工作不是必要的，本次修订建议：甲级因增加屋面及墙面金属维护结构设计内容，可保留原标准1名要求；乙级可以不要此项要求。
2）结构专业：结构专业的人员对钢结构设计工作非常重要。从近年来住建部对注册执业资格的管理和企业实际操作现状来看，注册结构工程师存在很多的挂靠现象，在实际设计工作中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因此对注册人员的数量要求不宜过多，只能给企业增加负担，建议一级注册结构师分别设1、2名，其他结构专业的技术骨干数量可以增加至2~4人，这样既能起到对关键专业人员考核的目的，又不给企业实际工作增加负担，真正起到引导行业的作用。
3）机械或焊接专业：原要求的机械专业人员对钢结构深化设计还是有必要的。深化设计人员一般是工民建、机械或焊接专业的，这三个专业均可做设计，机械和焊接专业主要是为了从钢结构生产制造方面来把握设计的实用性。起草组在资质讨论时，有些专家提出要增加焊接专业，从现在已有设计资质的企业来考虑，原标准使用了这些年，很多企业的技术骨干机械专业人员肯定多于焊接专业，既然机械或焊接专业都可以起到考核同一要点的作用，为了不给企业增加因为新标准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设计工作刚性需要而再去找焊接专业人员的负担，建议原机械专业1名的要求，改为机械或焊接专业1名，这样既不增加企业负担，又能符合工程设计实际要求。
4）建筑管理：原标准的建筑管理专业设置的目的就不是很清晰，以前因工程项目规模小、结构简单，此专业的设置是为了考核钢结构设计的哪个方面不是很明确。但在审查资质申报资料时，专家只是单纯地从毕业证的专业、职称证的专业是否是建筑管理来评定是否符合，而不是从工作内容来考察。此专业名称的设置很模糊，对企业申报资料造成很多误解。但目前钢结构规模较大且施工复杂，施工管理和施工技术对设计具有很大的指导性，为了达到设计成果具有可实施性，因此建议对甲级增加建造师（不分级）的要求，对乙级取消此专业的设置。
2. 专业技术人员业绩考核问题
结合目前钢结构项目特点以及各设计单位工作现状，对专业技术人员业绩考核进一步符合实际，避免业绩造假和人员挂证现象。业绩考核项目增加深化设计内容，且考核要求选项设置较多，操作性强。
甲级：
1）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10年以上从事钢结构工程设计或深化设计经历，并主持过1级工程结构设计不少于2项，或2级工程项目结构设计不少于4项，或1级工程深化设计不少于8项，具备注册执业资格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参加过1级工程结构设计或深化设计不少于2项，或2级工程结构设计或深化设计不少于4项，并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乙级：
1）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5年以上从事钢结构设计经历，并主持过2级钢结构工程设计不少于2项，或深化设计不少于8项，具备注册执业资格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参加过2级工程结构设计或深化设计不少于2项，并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 设计规模划分问题
从钢结构建筑类型考虑，结合当前钢结构工程项目发展情况，对钢结构工程专项设计规模划分表有如下建议：
	工程等级
	结构类别
	工程范围

	1级
	单层刚架
	单跨跨度≥36m，且面积≥15000㎡

	
	多层建筑
	单跨跨度≥36m，且面积≥15000㎡

	
	高层建筑
	结构高度≥100m

	
	空间网格结构
	跨度≥60m，且面积≥15000㎡

	
	屋面及墙面金属围护结构
	围护面积≥20000㎡

	2级
	单层刚架
	单跨跨度＜36m，且单体建筑面积≥5000㎡

	
	多层建筑
	单跨跨度＜36m，且单体建筑面积≥5000㎡

	
	高层建筑
	结构高度＜100m

	
	空间网格结构
	跨度＜60m

	
	索膜结构
	

	
	压型拱板
	


1）原网架和网壳合并成空间网格结构。
2）增加高层钢结构和屋面及墙面金属维护结构。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筑钢结构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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